
股票代码：

600145

股票简称：

*ST

四维 公告编号：

2011- 06

上海四维国创控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1

年

1

月

6

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现将股东大会的有关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 会议时间：

2011

年

1

月

24

日上午

10

：

00

二、 会议地点： 上海宝安大酒店

三、 会议内容：

1

、 审议 《关于聘请

201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2

、 审议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完成各项整改工作的议案》。

四、 出席股东大会人员

1

、 截止

2011

年

1

月

20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 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 （授权委托书附后）；

2

、 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法律顾问。

五、 会议登记事项

1

、 会议登记办法： 法人股股东代表持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 股东帐户卡、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股东帐户、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股票帐户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

或传真方式登记。

2

、 登记时间：

2011

年

1

月

21

日

8

：

00--11

：

30

，

14

：

00--17

：

30

。 信函登记以收到邮

戳为准。

3

、 登记地点： 上海四维国创控股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4

、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与会股东住宿、 交通费自理。

5

、 联系电话：

023- 61088888

传 真：

023- 61088347

特此通知！

上海四维国创控股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六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本人

)

出席上海四维国创控股 （集团） 股

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

(

身份证号码

)

：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书有效期限：

(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照格式打印均有效

)

证券代码：

600145

证券简称：

*ST

四维 公告编号：

2011-05

上海四维国创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海四维国创控股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公司） 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3

人， 实际参与表决的监事

3

人。

会议有效表决票数为

3

票。 会议符合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的决

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充分酝酿， 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全票通过）：

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王强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特此公告。

上海四维国创控股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六日

股票代码：

600145

股票简称：

*ST

四维 公告编号：

2011- 04

上海四维国创控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四维国创控股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公司） 于

2011

年

1

月

6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了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公司

7

名董事全参与了会议表决， 会议有效表决票数为

7

票。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

会董事认真审议， 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全票通过）：

一、 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杨国荣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二、 审议通过了 《关于确定董事会下属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1

、 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 杨国荣 委员： 周国春 毛光年

2

、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 毛光年 委员： 周国春 杨国荣

3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 周国春 委员： 喻雪 毛光年

4

、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 周国春 委员： 毛光年 喻雪

三、 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的议案》；

同意公司聘任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审计费用为

50

万元。

经与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沟通， 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 公司不再续聘天健正信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年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 聘任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 本公司对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辛勤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谢！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由北京市财政局批准设立， 是国内唯一一家由

国家审计署审计科研所与专业咨询人员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合作制企业， 也是全国审计系统第一家与国际

接轨的会计师事务所， 目前是世界上排名第八的著名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

尼克夏国际的中国成员所。 该所

注册资本

560

万元， 现拥有员工

800

多人， 其中注册会计师

250

多人， 中国注册税务师

60

多人， 国际注

册内部审计师、 国际

IT

审计师

11

人， 英国、 美国、 澳大利亚和香港的注册会计师

20

余人； 北京永拓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不但在国内多个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 服务范围也延伸至了英国、 美国、 加拿大、

阿尔及利亚、 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 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具实力的国际化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具备证券业从业资格， 具备多年为上

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 能够满足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要求， 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

况进行审计。 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本议案前发表了独立意见， 一致同意聘任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 上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 审议通过了 《关于湖南四维洁具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材料等款项的议案》；

经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整改回笼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公司用整改回笼

资金向湖南四维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

湖南四维

"

） 补充流动资金

2,000

万元， 用于湖南四维支付原材料

款等款项。 根据公司整改回笼资金使用计划及使用管理原则， 同意湖南四维用公司补充的流动资金支付株州

市华维包装有限公司纸箱包装款

650

万元， 支付东莞市创成陶瓷原料有限公司

820

万元， 共计

1,470

万元。

五、 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完成各项整改工作的议案》。

根据

2010

年

12

月

14

日召开的公司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

2010

年

12

月

31

日召开的

2010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公司整改方案》、 《关于对公司用

1900

万元违约金冲抵应收账款事项进

行整改的议案》、 《关于对违规追加重庆超思信息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

2050

万元事项进行整改的议

案》、 《关于不再实施深圳市旭莱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土地项目的议案》、 《关于整改回笼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有关决议，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按照上述整改的有关规定， 完成各项整改工作， 以及收回和使用整改

回笼资金。

六、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1

年

1

月

24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事宜详见公司

2011-06

公告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附件：

1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审核意见

2

、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上海四维国创控股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六日

附件

1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关于聘任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为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的审核意见

根据 《公司章程》 及 《董事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事宜进行了审核。 同意聘任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0

年

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具备证券业从业资格， 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

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 能够满足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要求， 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 综

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聘任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周国春、 毛光年、 喻雪

2011

年

1

月

6

日

附件

2

：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

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的审核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及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公司独立

董事对公司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的 《关于聘任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0

年度

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根据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的规定， 公司已事先取得独立董

事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并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符合法律规定和相关审议程序。

独立董事： 周国春、 毛光年、 喻雪

2011

年

1

月

6

日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投资深圳惠程 （

００２１６８

）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 的要

求，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旗下基金投资 “深圳惠程” 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本公司旗下的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１

， 以下简称 “华商

领先企业基金”）、 华商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３

， 以下简称 “华商

收益增强基金”）、 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５

， 以下

简称 “华商动态阿尔法基金”）、 华商产业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６

， 以

下简称 “华商产业升级基金”） 和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８

， 以下简称 “华商策略精选基金”） 参加了深圳惠程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６８

） 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定向增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华商领先企业基金、 华商收益增强基金、 华商动

态阿尔法基金、 华商产业升级基金和华商策略精选基金持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

（

万股

）

总成本

（

万元

）

总成本占基

金资产净值

的比例

账面价值

（

万元

）

账面价值占

基金资产净

值的比例

锁定期

华商领先企业基金

５０ １

，

５０５．５０ ０．１８％ １

，

５０７．５０ ０．１８％ ２０１１．１．６

至

２０１２．１．６

华商收益增强基金

４０ １

，

２０４．４０ ０．８７％ １

，

２０６．００ ０．８７％ ２０１１．１．６

至

２０１２．１．６

华商动态阿尔法基金

５０ １

，

５０５．５０ ０．３２％ １

，

５０７．５０ ０．３２％ ２０１１．１．６

至

２０１２．１．６

华商产业升级基金

４０ １

，

２０４．４０ １．４３％ １

，

２０６．００ １．４３％ ２０１１．１．６

至

２０１２．１．６

华商策略精选基金

２２０ ６

，

６２４．２０ ０．５４％ ６

，

６３３．００ ０．５４％ ２０１１．１．６

至

２０１２．１．６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ｈ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７３３００

、

４００－７００－８８８０

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７

公司简称： 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

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关于召开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 在北

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１７０

号凯旋城

Ｅ

座

１２

层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人， 实际参加董事

９

人， 会议召开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 和

《公司章程》 有关召开董事会会议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朱吉满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及表

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需要， 经黑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换发新的 《药品生产许可证》 （黑

２０１１００６６

）， 经核准的生产许可范围增加 “干混悬剂” 和 “原料药 （秦龙苦素）” 项目， 变更后的生

产范围为： “片剂、 胶囊剂、 颗粒剂、 粉针剂 （均为头孢菌素类）、 干混悬剂、 小容量注射剂、 冻干

粉针剂 （含抗肿瘤药、 头孢菌素类）、 栓剂、 原料药 （秦龙苦素）

＊＊＊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根据上述情况， 同意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变更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营业执照、 组织机

构代码证等相关文件经营范围， 同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

表决结果： 表决票数

９

票， 赞成票

９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二、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根据公司发展规划， 公司生产许可范围增加 “干混悬剂” 和 “原料药 （秦龙苦素）” 项目，

原第十四条生产范围修订为： “生产销售片剂、 胶囊剂、 颗粒剂、 粉针剂 （均为头孢菌素类）、 干混

悬剂、 小容量注射剂、 冻干粉针剂 （含抗肿瘤药、 头孢菌素类）、 栓剂、 原料药 （秦龙苦素）； 技术

咨询、 工艺技术转让、 技术开发”； 原第十九条在发起人基础上增加流通股 （社会公众

Ａ

股） 的项

目； 同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项议案。

根据上述情况， 拟在 《公司章程 （

２０１０

年 ［

１０

］ 月修订）》 的基础上进行修订， 章程修订对照请

参阅附件， 修订后的 《公司章程 （

２０１０

年 ［

１

］ 月修订）》 全文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

报》、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表决票数

９

票， 赞成票

９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三、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并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 （星

期一） 上午

９

点在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１７０

号凯旋城

Ｅ

座

１２

层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日定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点结束交易时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股东。 提请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下议案：

１

、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２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表决票数

９

票， 赞成票

９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

２０１１－００２

） 详见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附件

章程修订对照表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修订）

经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拟在 《公司章程 （

２０１０

年

［

１０

］ 月修订）》 的基础上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 《公司章程 （

２０１０

年 ［

１

］ 月修订）》 刊登于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以下为本次章程修订对照：

１

、 原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 公司的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小容量注射剂、 冻干粉针剂 （含

抗肿瘤药、 头孢菌素类）、 片剂、 胶囊剂、 颗粒剂 （均为头孢菌素类）、 栓剂、 粉针剂 （为头孢菌素

类）， 技术咨询、 工艺技术转让、 技术开发。”

修改为： “经依法登记， 公司的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片剂、 胶囊剂、 颗粒剂、 粉针剂 （均为头

孢菌素类）、 干混悬剂、 小容量注射剂、 冻干粉针剂 （含抗肿瘤药、 头孢菌素类）、 栓剂、 原料药

（秦龙苦素）， 技术咨询、 工艺技术转让、 技术开发。”

２

、 原第十九条： “公司经批准整体变更设立为一家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时向发起人发行的股

份如下：”

发起人名称

出资额

（

万元人民币

）

认购股份

（

万股

）

股份比例

（

％

）

哈尔滨恒世达昌科技有限公司

６２４７．５０ ６２４７．５０ ５９．５０

Ｙｕ Ｈｅ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誉衡国际投资公司

）

２９４０．００ ２９４０．００ ２８．００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Ｋｅｙｓｔｏｎ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

健康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

１２６０．００ １２６０．００ １２．００

百庚禹丰

（

北京

）

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５２．５０ ５２．５０ ０．５０

合计

１０５００ １０５００ １００

修改为： “公司目前股东 （发起人） 股份如下：”

股东

所持股份

（

万股

）

股份比例

（

％

）

发起人

（

发行前

股份

）

哈尔滨恒世达昌科技有限公司

６２４７．５０ ４４．６３

Ｙｕ Ｈｅ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誉衡国际投资公司

）

２９４０．００ ２１．００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Ｋｅｙｓｔｏｎ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

健康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

１２６０．００ ９．００

百庚禹丰

（

北京

）

投资顾问有限公

司

５２．５０ ０．３８

流通股 社会公众股

Ａ

股

３５００．００ ２５

合计

１４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７

证券简称： 誉衡药业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关于召开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兹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会议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时间、 地点和会期

１

、 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 （星期一） 上午

９

点；

２

、 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１７０

号凯旋城

Ｅ

座

１２

层公司会议室；

３

、 会期： 半天；

４

、 会议方式： 现场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不采用网络投票；

５

、 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６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 （星期二）；

７

、 会议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星期五）。

二、 会议议程

１

、 审议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２

、 审议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 出席会议对象：

１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２

、 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３

、 公司见证律师、 大会工作人员及其他邀请的人员。

四、 会议登记办法：

１

、 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股东帐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因故

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委托代表出席， 委托出席的必须持有授权委托书 （见附件）。 机构投资者

持股东帐户卡、 持股凭证、 法人单位证明及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在登记截止日

前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４

：

００

。

３

、 登记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１７０

号凯旋城

Ｄ

座

１１

层。

五、 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会务常设联系人： 尚磊 刘畅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７１１２０７

传 真：

０１０－５８２３６７６７－１１８

六、 注意事项：

１

、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 根据 《关于维护本市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会议秩序的通知》 的规定， 本次公司股东大会不向股

东发放礼品。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出席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全部议案的表决权 （若仅授权表决部分议案或对议案有明确赞同、 弃权或反对

授权的请注明。 未具明赞同、 齐全或反对的， 受托人是

□／

否

□

可以按照个人意愿表决）。

（

１

） 审议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授权投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

） 审议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授权投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委托人姓名 （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 （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 （或盖章）：

委托日期：

备注： 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 “

□

” 中用 “

√

” 明确授意受托人投票； 本授权委托书签字盖

章打印件和复印件无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６

证券简称： 丹甫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下午

２

点在公

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选举了本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现将选举结果公告如下： 会议一致

同意选举李勇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与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

代表监事共同组成本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任期三年， 自股东大会结束之后立即就任。 职工代表监事

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附：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李勇： 男， 汉族，

１９７８

年生， 中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 助理工程师。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在成都内动力有限责任公司铸造车间担任熔炼工段工段长兼技术组熔炼技术员；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在丹甫制冷任铸造车间技术员；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任丹甫制冷

铸造车间副主任。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至今任丹甫股份铸造车间主任， 兼任丹甫股份机加党支部书记。 现任

本公司职工监事。

李勇先生是本公司现任监事， 与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本简

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 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未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 与其他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任何亲属关系，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６

证券简称： 丹甫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点

２

、 会议地点： 四川省青神县黑龙镇丹甫工业园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３

、 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４

、 会议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

５

、 会议期限： 半天

二、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

、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以上两个议案将采取累计投票方式表决， 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行。

三、 出席对象：

１

、 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２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３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相关的中介机构。

四、 会议登记办法：

１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 （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２

、 登记地点：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

、 登记办法：

（

１

） 法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 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２

） 自然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 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

书、 委托人身份证、 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登记；

（

３

）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五、 其他事项：

１

、 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 四川省青神县黑龙镇丹甫工业园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３８９２６３４６

传 真：

０２８－３８９２６３４６

联 系 人： 庄继海

邮政编码：

６２０４６１

２

、 会议费用： 公司股东参加会议的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附： 授权委托书样本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女士） 代表本人∕本单位参加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

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授权对所有会议议案进行表决。 若委

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示， 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 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

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表决股份数额

一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董事候选人

：

罗志中

朱学前

熊云生

周正宏

杜家乐

吴回乡

独立董事候选人

：

王德言

王国华

喻奇

二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第二届监事候选人

：

陈云平

李春艳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１

、 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议案， 如同意董事会、 监事会候选人当选， 请在 “同意表

决股份数额”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同意股份数额。

２

、 授权委托书剪报、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特此公告。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６

证券简称： 丹甫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以电

话、 邮件和传真等方式发出，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通讯表决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 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９

人， 另有公司的

３

名监事及董事

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本次出席和列席会议的人员符合法律、 法规和 《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由董

事长罗志中先生主持， 经全体董事讨论、 审议并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会议以逐项表决方式同意提名罗志中先生、 朱学前先生、 熊云生先生、 周正宏先生、 杜家乐先

生、 吴回乡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同意提名王德言先生、 王国华先生、 喻奇先生等

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候选人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

董事候选人总数的二分之一。

会议通过的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候选人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将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公司对第一届董事会各位董事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审议通过了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 监、 高持有本公司证券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该制度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集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附： 董事候选人简历、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 罗志中： 男， 汉族，

１９６３

年生， 中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住权， 大学学历。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期间， 历任国营

４５０１

厂技术员、 工程师、 车间副主任、 分厂厂长及总厂副厂长。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历任丹甫制冷总工程师兼开发部部长、 常务副总经理、 总经理、 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眉山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常务委员会委员， 眉山市第二届、

青神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荣获

２００５

年 “四川省第

５

届劳动模范”、 眉山市 “全市职业教

育先进个人”、 眉山市首届 “杰出青年经济人物”、 “

２００６

年度环境保护先进个人”、 “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

度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 “青神县第八批有突出贡献的拔尖人才” 等荣誉称号。

罗志中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２０

，

８０８

，

８５５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５．５９％

， 为公司控股股东、 实

际控制人，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

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２

、 朱学前： 男， 汉族，

１９６１

年生， 中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住权， 大专文化。

１９８１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历任国营

４５０１

厂会计员、 会计师、 副处长、 副总会计师、 总会计师。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任丹甫制冷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 现任本公司董事、 财务负责人。

朱学前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８

，

９９７

，

８１５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７４％

， 为公司董事、 财务负责

人，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３

、 周正宏： 男， 汉族，

１９５６

年生， 中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住权， 大学学历。

１９８１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历任国营

４５０１

厂技术员、 供应处副处长、 质量管理处副处长、 技术室主任。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历任丹甫制冷销售公司经理、 质量部部长、 生产供应部部长、 总经理助理、 工

会主席、 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周正宏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４

，

３９４

，

５９４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２９％

， 为公司董事、 副总经

理，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４

、 熊云生： 男， 汉族，

１９５２

年生， 中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住权， 大学学历， 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前， 历任国营

４５０１

厂设计员、 总工办副主任、 技改办副主任、 技术管理处长、 副总工程师、

压缩机分厂厂长。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任丹甫制冷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熊云生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８

，

７５７

，

４０１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５６％

， 为公司董事、 副总经

理，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５

、 杜家乐： 男， 汉族，

１９５０

年生， 中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大学学历。 历任国营

４５０１

厂

车间副主任、 环境试验设备分厂总支书记副厂长兼计调室主任、 监察审计处副处长、 组织部部长、

党群工作部部长、 厂长助理、 青神县十二、 十四届人大代表、 乐山市三届人大代表、 眉山市一届人

大代表、 丹甫制冷党委书记、 纪委书记等。 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杜家乐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２

，

１３７

，

７６７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６０％

， 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 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６

、 吴回乡： 女，

１９８２

年生， 中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住权， 硕士研究生。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参加工作，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职员，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今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吴回乡女士为新任董事候选人， 与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本

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 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未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 与其他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任何亲属关系，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 喻奇： 男， 汉族，

１９６４

年生， 中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中共党员， 研究生学历， 中国兵

工学会、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 中国表面工程学会理事， 重庆电镀协会理事长。 毕业于重庆大学，

１９８１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在机电部

５４

研究所第一研究室工作；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至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 任机

电部

５４

研究所第一研究室副主任；

１９９０

年

２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任机电部

５４

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副主

任；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任西南技术工程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主任；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任西南技术工程研究所涂料与金属表面技术分所副所长兼科技部主任；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任西南技术工程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兼科研处处长；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任西南技术工程研究

所副所长、 党委委员；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任西南技术工程研究所所长、 党委委员；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今， 任中国南方工业研究院院长。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喻奇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喻奇先生未

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

法》、 《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２

、 王国华： 男， 汉族，

１９６６

年生， 中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教授， 博士，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国际税收研究所副会长， 曾任中国财政学会副秘书长、 税务总局特邀研究员。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 在中央财经大学学习， 分别获得学士、 硕士学位；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 在中央

财经大学税务系工作， 任副教授；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在财政部科研所攻读博士学位；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在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部、 税务系工作， 任副主任， 教授；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挂职四川省眉山地区财政局副局长；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在中央财经大学研究

生部、 税务系工作， 任主任、 教授、 博士生导师。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任中央财经大学副校

长、 税务学院院长。 现任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稽核部负责人，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

师。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王国华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国华先生

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

法》、 《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３

、 王德言： 男， 汉族，

１９３６

年生， 中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中共党员， 研究员， 北航环境

试验室创始人， 环境工程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环试设备技术领域的知名专家。 曾主持研制了多项

当时国内急需， 国外封锁的环境试验设备； 歼八

Ｃ

飞机环境专家组组长， 在国内首次提出模拟飞机环

控系统和炮击振动的实施技术途径； 曾主持标准化系统工程的研究， 出版了 《标准化系统工程》， 阐

述了标准学中的基本原理和运动规律。

１９５５

年

９

月至

１９６０

年

３

月， 就读于北京航空学院， 自动控制

专业。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至

１９６４

年

３

月， 就读于复旦大学， 放电物理专业。

１９６０

年

３

月至

１９６６

年

７

月， 在

原北京航空学院八系工作， 助教；

１９６７

年

８

月至

１９７１

年

３

月， 在原北京航空学院无人机所工作， 担

任总技术条件主管；

１９７５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０

年

８

月， 在原北京航空学院无人机所工作， 担任实验室主任；

１９８０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 在原北京航空学院无人机所工作， 担任车间副主任、 副教授。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１４

系环境工程教研室工作， 担任教研室主任、 教授。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担任航空可靠性综合重点实验室主任；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２００４

年， 在中国航空工业可

靠性与环境试验管理中心工作， 担任中心主任。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王德言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德言先生

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

法》、 《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６

证券简称： 丹甫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以电话、

邮件和传真等方式发出，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人， 实

际出席

３

人， 符合法律、 法规和 《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由杜家乐先生主持， 会议通过决议如下：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审议通过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同意新一

届监事会拟由三人组成。 其中职工代表监事一人，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李勇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职工代表监事。 青神尚贤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提名李春艳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罗志中先生提名陈云平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三人均符合出任本公司监事职务的条

件。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

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根据 《公司章程》 的规定， 以上两位非职工监事候选人需以单项提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审议时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上述监事任职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三年。

本公司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附： 监事候选人简历

１

、 李春艳： 女， 汉族，

１９７３

年生， 中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 会计师。

２００５

年至

今， 担任四川龙蟒集团审计人员。 现任本公司监事。

李春艳女士是本公司现任监事， 与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本

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 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未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 与其他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任何亲属关系，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２

、 陈云平： 男，

１９６２

年生， 中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住权， 中专学历。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期间， 在国营

４５０１

厂任职。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曾在成都富田电子公司、 广州西卡 （中国）

有限责任公司、 海蒂诗 （上海） 有限责任公司任职。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今， 在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

限公司从事知识产权管理、 技术与创新项目申报管理、 质量和环境体系与产品认证及综合事务管理等

工作。

陈云平先生为新任监事候选人， 与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本

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 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未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 与其他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任何亲属关系，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9

2011

年

1

月

7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424

证券简称： 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

2011-003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由于工作人员疏忽， 导致公司以下公告相关内容需要更正：

2011

年

1

月

5

日披露的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全资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的

公告》 （公告编号：

2010-050

） 中公告编号更正为

" 2011-001"

。

2011

年

1

月

6

日披露的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

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0-051

） 中公告编号更正为

" 2011-002"

； 议案里提及的日期

" 2011

年

6

月

31

日

"

更正为

" 2011

年

6

月

30

日

"

。

原文为：

一、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将于

2011

年

6

月

31

日前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分行贷款不超过

人民币

9500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二、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将于

2011

年

6

月

31

日前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分行贷款不超过

人民币

8000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三、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将于

2011

年

6

月

31

日前向安顺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更正为：

一、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将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前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分行贷款不超过人民

币

9500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二、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将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前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分行贷款不超过人民

币

8000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三、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将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前向安顺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除以上内容需更正以外， 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对因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0856

证券简称：

ST

唐陶 公告编号：

2011-02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1

年

1

月

5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唐山

陶瓷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复》 （证监许可

[2010] 1946

号）。

公司于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上报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申请文件， 后根据中国

证监会申请材料补正意见、 一次反馈意见、 重组委反馈意见、 唐山陶瓷

2009

年度及

2010

年

1-6

月财

务报告、 冀东集团

2009

年度财务报告、 拟置入四家标的企业

2009

年和

2010

年

1-6

月财务报告、

2010

年和

2011

年盈利预测报告， 对申报材料进行了补充修订， 修订和补充的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

1

、

"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

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已经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相

关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表决情况。

2

、

"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

补充披露上市公司

2009

年度及

2010

年中期财务数据以及主营业

务情况等信息。

3

、

"

第三节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

补充披露了冀东集团

2009

年相关的财务数据等信息。

4

、

"

第四节本次交易置入资产的基本情况

"

补充披露置入资产相关信息。

（

1

） 在该章节之

"

一、 盾石机械

100%

股权 （一） 盾石机械的基本情况

7

、 盾石机械近三年的资

产评估和增资情况

"

补充披露本次重组评估结果与历史评估结果的差异情况及说明。

（

2

） 在该章节之

"

一、 盾石机械

100%

股权 （四） 盾石机械主要资产情况

2

、 主要房产

"

补充披

露盾石机械

2006

年末置出房产的相关信息。

（

3

） 在该章节之

"

一、 盾石机械

100%

股权 （五） 盾石机械其他重要事项

"

补充披露盾

石机械未来可能搬迁的事宜说明以及

2010

年

7

月将曹妃甸在建工程转让给冀东集团的相关

信息。

（

4

） 在该章节之

"

二、 盾石建筑

100%

股权 （一） 盾石建筑的基本情况

2

、 盾石建筑

历史沿革、 （

6

）

2009

年

9

月出资方式变更

"

补充披露唐山市工商局对盾石建筑和盾石机械

以现金和设备资产置换未能过户的房产出资情况的说明。

（

5

） 在该章节之

"

二、 盾石建筑

100%

股权 （四） 盾石建筑主要资产情况

2

、 主要房

产

"

更新说明盾石建筑

2009

年置出房产的情况、 重组报告书草案披露的无证房产的产权证

书办理情况； 在

"

二、 盾石建筑

100%

股权 （三） 盾石建筑的主营业务情况

"

补充盾石建筑

是否存在违规转包情况的说明。

（

6

） 在该章节之

"

三、 盾石筑炉

100%

股权 （五） 盾石筑炉使用盾石建筑房产情况说

明

"

补充披露盾石筑炉使用盾石建筑房产的情况。

（

7

） 在该章节之

"

四、 盾石电气

51%

股权 （五） 盾石电气租赁使用唐山昊润及冀东集

团房产的情况说明

"

补充披露盾石电气租赁使用唐山昊润和冀东集团房产的情况。

（

8

） 在该章节分别对盾石机械、 盾石建筑、 盾石筑炉和盾石电气相关业务和财务相关

数据进行补充更新， 主要包括产能、 产量、 产能利用率和产销率， 前五名销售客户和供应

商情况， 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情况、 主要财务指标等信息。

5

、 更新并补充说明第五节之

"

四、 拟置出资产的资产评估情况

"

增加划拨地评估方法

合规性和定价公允性的说明；

"

五、 拟置出资产的负债及债务转移情况 （二） 债务清偿和

债务转移同意函获取情况

"

部分， 并增加冀东集团对于唐山陶瓷置出负债的承诺函。

6

、

"

第七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

"

部分， 增加补充

"

二、 本次交易相关资产定价依

据的合法有效性

"

。

7

、

"

第八节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

中增加补充了评估结果的验证分

析。

8

、

"

第九节 董事会讨论和分析

"

部分， 增加补充

"

四、 近期水泥行业政策对置入资产

业务的影响

"

、 唐山陶瓷重组后的发展战略和具体措施。

9

、

"

第十一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 、 同业竞争

"

部分， 补充冀东集团对于避免与上市公司同

业竞争的说明和规划。

10

、

"

第十一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二 、 关联交易

"

部分， 对关联交易进行了详细的披露， 主

要包括增加披露了目前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定价依据等情况， 并说明定价的公允性； 标的企业不存

在业务依赖性及减少关联交易、 提高独立性等方面的可行性分析和具体期限、 具体比例安排等。

11

、

"

第十二节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及其独立性

"

部分增加了唐山陶瓷重组后的公司治理结构规

划。

12

、 本公司

29.9%

股权无偿划转的过户登记手续已于

2009

年

12

月

10

日办理完毕， 本次股权无偿

划转完成后， 冀东集团已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报告书中已经做出相应修改。

13

、 根据唐山陶瓷

2009

年度及

2010

年中期财务报告、 冀东集团

2009

年财务报告、 四家标的企业

2007

年

-2010

年

1-6

月财务报告及四家模拟合并财务报告， 对报告书相关章节部分补充更新有效期内

的财务资料， 并对

2009

年标的企业实际实现的利润表与

2009

年盈利预测的差异情况进行了说明； 补

充披露了置入资产

2010

年和

2011

年盈利预测报告。

14

、 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在业务上将与冀东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交易，

存在因关联交易影响上市公司利益的可能性。 冀东集团对此已经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和降低关联

交易比例的具体规划和措施说明， 预计重组完成后唐山陶瓷与冀东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

比例逐年降低，

2011

年和

2012

年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占收入比例目标分别为

40%

和

29%

，

2012

年以后保持在

30%

以下。

冀东集团承诺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 将遵循市场化的公正、 公平、 公

开的原则， 并依法签订协议， 履行合法程序，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唐山陶瓷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15

、 依据 《中共唐山市委、 唐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淘汰落后产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施意见》

（唐发

[2010] 10

号）， 盾石机械被列入唐山市城区搬迁改造企业范围。 根据

2010

年

7

月

6

日唐山市城

区企业

"

退二进三

"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退二进三办

[2010] 2

号 《关于唐山盾石机械制造有限责任

公司搬迁有关事宜的通知》： 盾石机械将由现厂址搬迁至曹妃甸工业区装备制造园区， 盾石机械在新建厂房

建成并达到生产条件前， 继续在现有厂址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退二进三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协调有关部门和单

位不对盾石机械强制拆迁。

冀东集团已承诺： 在盾石机械未来搬迁之时， 如因土地收储、 房产及附着物拆除、 机械设备拆除以及搬

迁等原因给盾石机械造成的任何费用或损失， 在政府提供补偿不能弥补盾石机械的实际损失时， 由冀东集团

负责全额补偿。

上述补充、 修订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咨询网 （

www.cninfo.com.cn

） 的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订稿）》， 敬请投资者仔细阅读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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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方案的批复》 （证监许可

[2010] 1946

号）， 核准公司本次重组方案。 该批复自核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

效。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 敬请投资者

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6

日


